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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连云港市恒瑞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的组织管理工作，现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

特发布组织管理制度以明晰基金会理事长、秘书长、各机构的工作

职责，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基金会的运营管理。 

第二章  内容 

第二条  理事长 

（一）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人代表，领导基金会的全面工作； 

（二）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三）检查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四）代表基金会签署重要文件； 

（五）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三条  秘书长 



（一）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按照《章程》规定行使权

力，并经理事长授权审批基金会财务收支工作； 

（二）主持基金会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决定； 

（三）参与基金会重大事项的决策； 

（四）协助理事长对基金会进行管理； 

（五）组织起草需提交理事会的各项工作计划、方案、制度和工作

总结； 

（六）筹备召开理事会的各项工作； 

（七）报告重大活动进展和年度审计工作； 

（八）提议聘任或解聘基金会秘书处财务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九）决定秘书处各机构工作人员聘用； 

（十）担任本基金会的新闻发言人，主要负责基金会重大、敏感问

题，全局性、综合性信息的对外发布以及涉及到专项业务工作的对

外信息发布。 

（十一）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条  秘书处 

（一）负责综合协调日常事务性工作； 

（二）承担理事会等重要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起草有关报告和文

件； 

（三）办理理事、监事人选的增补和协调事宜； 



（四）负责对外的宣传稿件审定工作； 

（五）负责项目活动或对外宣传的媒体联系； 

（六）负责各项协议的审查； 

 

（七）把控项目运作的法律风险。 

第五条  财务部 

（一）负责财务管理、基金运作和安全增值工作； 

（二）负责编制年度预算、决算及其实施； 

（三）负责对现金收、付业务进行核算、检查与监督； 

（四）负责财政、金融信息和市场情况的调研，为基金安全增值提

供决策参考； 

（五）根据监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六）负责接收捐赠和专项基金的使用工作，建立完整的捐赠和资

金使用档案，使每一项资金的捐赠与使用都有案可查； 

（七）负责与工商、税务、财政、银行等部门联络，及时掌握政策

变化，向秘书长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六条  项目部 

（一）负责整个项目的开发、立项、日常管理、检查验收、定期汇

报，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资金流转按预算执行、项目效果按

绩效输出； 



（二）负责项目信息收集和资料积累，完善基金会工作档案； 

（三）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管。 

第三章  附则 

第七条  本职责规范的修订由秘书处根据《章程》要求和理事会决

定适时调整。 

第八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秘书处。 

第九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

行。 

 


